
09 辦理「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」業務標準作業流程 

承辦人員：秘書處第三組/林欣瑩 組員（分機 67751） 

職務代理：吳苡瑄（分機 62653） 

辦理時間：每年 3 月至 6 月  

發函各院推薦榮譽會員 

(依總會來函辦理)

彙整各院推薦名單 

陳報總會 

總會寄送證書及宣誓卡

套印製作榮譽會員證書 

證書交付給各院 

頒發榮譽會員證書 

(由各院頒發) 

每年 3-4 月 

每年 4-5 月 

每年 5月 

每年 5-6 月 

繳交年會費及 

榮譽會員徽章費 

(依總會來函辦理) 


